






八、 词语含义

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。

九、 签订时间

本合同于 2026 年 5 月 9 日签订 。

十、 签订地点

十一、 补充协

本合同在南召县农业农村局签订。

议

合同未尽事宜，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 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十二、 合同生效

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

生效。本合同以打印稿为准，若有手写或删改处应经双方同意，且手写或删改处应按

本条约定的用章经双方盖章后生效。

十三、 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 发包人执贰份，承包人执贰份。

发包人 ： 承包人：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
(签 ： (签字)

组织机构代码：

地址：

邮政编码 ：

电话 ：

传真：

电子信箱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组织机构代码：

地址：

邮政编码 ：

电话 ：

传真：

电子信箱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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